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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致運用能源局「合格電器承裝檢驗維護業資料查詢系統」查詢結果，得標廠商非屬合格之

電器承裝業者，亦無分包資料，衍生違規經營業務情事，不利確保施工品質；2.部分用電場所

檢驗維護採購案，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負責維護轄管用電場所，未依用電場所地點分布範

圍，妥訂投標廠商資格並加強履約管理，致得標廠商實際維護地點逾越登記範圍，衍生違規越

區經營業務，徒增未能緊急應變停、斷電及排除故障事件之風險，均不利維護機關用電安全，

且易招致各界質疑政府未為民表率及恪遵法令，斲傷政府施政形象等情事，經函請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檢討改善，據復：1.將通函各機關辦理履約標的涉及電器承裝業、用電設備檢驗維

護業者，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視個案需要妥為訂定投標廠商或分包廠商資格，及廠商投標應

附具之證明文件，並可適時利用能源局建置之「合格電器承裝檢驗維護業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加強履約管理作業；2.研議於「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增加「違反目的事業法規（如電業法）

經營業務」之例示，且將藉由採購稽核，抽查各機關辦理用戶用電設備工程及用電場所檢驗維

護採購案件，促使政府機關落實執行。 

（三十八） 公共工程實施專業技師簽證制度，有助提升技術服務品質，惟

相關簽證作業、系統管考及技師簽證規則未臻周妥，實施範圍未全面納入我國關

鍵基礎設施，亟待檢討改善，以維護公共衛生安全及強化整體防災韌性。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提高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品質及維護公共衛生安全，依技師法第 13

條第 3項規定，會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於 91 年 7 月 3 日發布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下

稱技師簽證規則），明列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包括道路運輸工程、電業設備工程、自來水工程、

軌道運輸工程、機場工程等 17 類，其附表「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簽證項目及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列有各類工程規模及實施項目等，嗣於 101 年 9 月 6 日修正技師簽證規則，將交通

運輸纜車工程類新增納入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並建置「技師與工程

技術顧問公司管理資訊系統」（下稱技師管理系統），供技師及顧問公司上傳相關公司登記、人

員異動及公共工程簽證紀錄等資訊。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部分公共工程實施簽證作業情形，

仍有委外設計簽證技師未提出簽證報告、未就符合簽證範圍之施工項目委派相關科別技師辦理

監造簽證、自辦設計及監造簽證技師簽章格式不符規定或未於監造計畫等文件簽章、設計及監

造簽證紀錄未定期登錄於技師管理系統等情事，顯示機關對於技師簽證規則內容仍未臻熟稔，

易生執行疏漏；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管控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情形，業於政府電子採

購網之招（決）標公告，列有「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欄位，供

機關辦理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或統包工程時填列；倘勾選「是」者，將由政府電子採購網主動介

接至技師系統，該會每年 1 月及 7月透過技師系統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簽證技師填寫簽證紀錄，

並就逾期未登錄或登錄內容異常者，通知簽證技師釐清及改正。惟機關倘採自行辦理設計及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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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方式執行公共工程，因毋須上網辦理勞務採購招標，爰未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納入管制

範疇，其執行過程間有漏未簽證或未定期將簽核紀錄上傳系統等情事；3.技師簽證規則自前次

修正，截至 111 年 4 月底止，已歷時 9 年餘，期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為應新型態產業及新興

科技蓬勃發展，業陸續新增或修正相關法規，增列應由技師簽證或辦理事項；又技師簽證規則

附表「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簽證項目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

圍」欄位，列載部分法令規定業已停止適用，或應實施技師簽證之工程規模，與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現行規定互不一致等，不利機關遵循運用，易滋生誤解或執行疏漏情事；4.行政院於

103 年 12 月訂頒「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指導綱要」，成立國土安全政策會報，由行政院國

土安全辦公室擔任幕僚作業，將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分為 8 大主（次）要領域；衡諸現行技師簽

證規則所列 17

類公共工程，仍

有金融及通訊

傳播等領域未

納入公共工程

實施簽證範圍

（表 72），難以

全面涵蓋上開

重要關鍵基礎

設施，不利自先

期規劃、設計及

監造等層面提

升公共工程技

術服務品質，進

而維護國家安

全，確保人民生

活權益等情事，經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檢討改善。據復：1.業召開「落實公共工程委託

技師執行業務並簽證研商會議」，將通函各機關落實履約管理及施工查核，並請相關技師公會協

助宣導，以維護公共安全；2.為確保機關依法辦理，將要求各機關落實並強化內部品質管控，

另技師管理系統將與「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介接，據以勾稽比對，強化控管機制；3.將函

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視目前之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及簽證項目，通盤檢討調整；4.

將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研議於業管法令訂定後，再會同訂定技師簽證規則。 

  

表 72 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與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主（次）要領域 

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主（次）要領域 

1. 道路運輸工程：包括公路及市區道路。 
2. 軌道運輸工程：包括鐵路、高速鐵路、捷運系

統及輕軌運輸系統。 
3. 機場工程。 
4. 港灣工程。 
5. 水庫及蓄水工程。 
6. 電業設備工程：包括發電、輸電及配電工程。 
7. 海岸、河川整治及水利工程。 
8. 自來水工程。 
9. 共同管道工程。 
10. 下水道工程：包括雨水下水道及污水下水道。 
11. 焚化廠工程。 
12. 垃圾掩埋場工程。 
13. 市鎮開發工程。 
14. 工業區開發工程。 
15. 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工程。 
16. 交通運輸纜車工程：利用纜索懸吊並推進封

閉式車廂，往返行駛於固定路徑，用以運送
特定地點及其鄰近地區乘客之運輸設施。但
不包括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款所規定之纜車。 

1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工程。 

1. 能源（電力、石油、天然氣）。 
2. 水資源（供水）。 
3. 通訊傳播（通訊、傳播）。 
4. 交通（陸運、海運、空運及氣象）。 
5. 金融（銀行、證券及金融支付）。 
6. 緊急救援與醫院（醫療照護、疾病管

制、緊急應變系統）。 
7. 政府機關（機關場所與設施、資通

訊系統）。 
8. 科學園區與工業區（科學與生醫園

區、軟體園區與工業區）。 

資料來源：整理自技師簽證規則附表「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簽證項目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及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網站資料。 

 


